
湖 南 省 公 安 厅

湖南省公安厅
关于开展无人机及操控员信息备案工作的函

各省直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公安部、省委、省政府关

于低空安全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湖南省无人驾驶航空器

公共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有关备案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全省无人驾

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，省公安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市场

监督管理局、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印发《湖南省无人驾驶航空器全

生命周期备案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备案办法》，详见附件），

率先推行全生命周期管理。为切实加强省直单位条线无人驾驶航

空器管理，现商请各单位组织开展本系统无人机及操控员信息备

案工作。

一、登记范围

本省范围内配备、使用无人机的各级党政机关。备案范围包

括各单位在用、新增及拟配备的无人机，以及从事无人机操作、

管理的相关人员。

二、登记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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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账号注册和基础信息报送。请各单位于 2月 14日前，

登录“湖南公安服务平台”→“微警务”→“无人驾驶航空器全

生命周期备案管理”→“全生命周期备案”模块，完成单位账号

注册（请选择“党政机关”类别）。已建立本系统无人机及操控

员台账的单位，请在“无人机信息”“操控员信息”栏目中选择

“批量备案”，按系统提示完成信息录入。未建立台账或台账不

全的单位，请在完成本单位无人机及操控员基本信息备案的基础

上，于 2月 14日前向省公安厅报送本系统无人机及操作员的配

备使用情况统计表（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组织本系统完成备案。请于 2月 28日前，组织本系

统省、市、县三级及基层单位，按照上述步骤登录“无人驾驶航

空器全生命周期备案”平台，完成单位账号注册及无人机、操控

员信息在线备案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无人驾驶航空器全生命周期备案管理工作

是推进我省“强治理”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已纳入全省平安建设考

核体系，系省委常委会、省政府常务会议定事项。请各单位务必

提高政治站位，统一思想认识，严格落实“一把手”负责制，层

层压实责任，确保备案工作按时保质完成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。请各单位明确牵头责任部门，指定专人负

责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本条线、本系统

单位账号注册及无人机、操控员信息备案工作，确保工作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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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中要重点提醒各单位确保信息填报的真实性、准确性与完整

性。

（三）持续更新。首次备案完成后，各单位如发生新增无人

机、操作人员变动、无人机用途变更或管理制度调整等情况，须

在变动发生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备案平台完成信息更新

登记。

（四）情况报送。请各地于 3月 3日前，将本系统无人机及

操控员备案情况，通过政务外网报送至省公安厅。如遇问题，请

及时与省公安厅联系。

附件：1．湖南省无人驾驶航空器全生命周期备案管理办法

（湘公发〔2025〕13号）

2．无人机及操作员配备使用情况统计表

湖南省公安厅

2026年 2月 10日

（联系人：肖志威，电话：15367805515；技术服务电话：

18974748637）


